“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及所得风险自查工作要求

各位纳税人：

此次“走出去”企业境外税收风险自查工作是以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反避税调查局的相关专项工作要求为基础，依托我局前期建立的《“走出去”企业清册》及日常纳税申报信息，对所辖“走出去”企业开展的又一次全面的境外税收风险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自查风险点

（一）风险点一：“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
居民企业是否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8号，以下简称38号公告）的要求，符合条件的在办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申报《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申报《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和外国企业财务报表。

应对方法：

如自查发现未按规定进行相关申报的，及时到我局第一税务所进行补充申报，并保证信息填报准确，能够与前期报送的《“走出去”企业清册》信息相一致。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8号，以下简称38号公告）。

（二）风险点二：“走出去”企业境外所得纳税申报
    居民企业2018年度是否按照我国所得申报和境外税收抵免的有关要求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申报境外取得所得信息。本项信息涉及的信息申报表主要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2017版为例）主表A100000、附表A108000《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附表A108010《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附表A108020《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等。
应对方法：

如自查发现未按规定进行相关申报的，及时到我局第一税务所进行补充申报，并保证信息填报准确，能够与前期报送的《“走出去”企业清册》信息相一致。需要补税的及时补缴税款。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号）。

（三）风险点三：受控外国企业股息所得纳税申报
居民企业2018年度有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情形或者需要适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文）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是否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申报《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和外国企业财务报表。

应对方法：

如自查发现未按规定进行相关申报的，及时到我局第一税务所进行补充申报，并保证信息填报准确，能够与前期报送的《“走出去”企业清册》信息相一致。需要补税的及时通过国际税务管理科进行特别纳税调整补缴税款。

政策依据：

1.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二、自查工作要求

“走出去”企业涉及境外投资的需针对风险点所列风险进行自查。如果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涉税问题，请一并向我局反馈。

自查完成后需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主管税务所报送以下材料（纸质资料需加盖公章，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交翻译件）：

（一）《“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及所得风险自查报告（模板》（模板见附件），纸质版及电子版均需报送；

（二）境外被投资企业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三、其他要求

对于自查发现问题的，请在补充、调整纳税申报或是补缴税款前先行与我局国际科联系，以协助企业规范进行相应操作，联系人：关丽丽，电话：87525115。

                              国际税务管理科

                             2019年9月9日

